
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补充材料要求
（2026年3月3日—2026年3月13日）

国际司共对8家企业出具补充材料要求，具体如下：
倍通数据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事项，请律师核查并出具明确的法律意见：
一、关于股权架构搭建及返程并购的合规性。请说明（1）持股5%以上的股东是否履行《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37号文）的外汇登记，以及境内机构股东是否履行对外投资等境内监管程序；（2）红筹架构搭建过程中，涉及收购境内主体的，请提供被收购境内主体收购前后股权架构及穿透情况，说明交易对价、定价依据、税费缴纳、及倍通医药科技于2024年6月及2025年9月评估值等情况，是否符合《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收购倍通医药科技相关股权转让价格低于2024年6月评估值的原因，是否存在低价将境内资产转移至境外的情况；（3）股权架构搭建及返程并购过程符合当时有效的外汇管理、境外投资、外商投资、税务管理等监管规定的结论性意见。
二、请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境外发行上市类第2号：备案材料内容和格式指引》要求，详细说明发行人及境内运营主体设立情况及设立以来股本和股东变化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增资入股、股份转让及相关价款支付情况，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委托持股或其他利益输送的情形；律师就发行人及境内运营主体设立及历次股权变动是否合法合规发表核查意见。
三、请结合你公司股东BVI-Auto Data 和 Pharmeyes Data Holding Limited 实控人之间的关系说明两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四、请补充说明你公司股东上层信托所涉相关合约及资管安排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信托的具体方式、信托管理权限、信托或资产管理费用、合同的期限及变更终止的条件、信托资产处理安排、合同签订的时间及其他特别条款、导致股东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等；请结合信托契约具体条款说明股东所涉信托各当事人权利义务安排，并说明所有信托受益人具体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受益人、受益份额、与信托设立人的关系。
五、请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说明你公司业务经营模式。
六、请补充说明募集资金具体用途以及境内、境外用途所占比例，募集资金用途所履行的相关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情况；涉及境外募投项目的，说明履行境外投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情况。
七、你公司下属公司北京零壹光年的经营范围变更进展情况。
迪哲医药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事项，请律师核查并出具明确的法律意见：
一、请按照《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境外发行上市类第2号》的要求，说明有限责任公司时期的设立情况及设立以来股本和股东变化情况。
二、请按照《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境外发行上市类第2号》的要求，说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相互之间存在的关联关系情况。
三、发行人及下属公司经营范围及实际业务是否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中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并提供明确依据。
泽璟生物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事项，请律师核查并出具明确的法律意见：
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境外子公司涉及的境外投资、外汇登记等监管程序具体履行情况，并就合规性出具结论性意见。
米奥会展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事项，请律师核查并出具明确的法律意见：
持股5%以上股东一致行动关系变更的原因，以及变更前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情况及依据。
    汉得信息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事项，请律师核查并出具明确的法律意见：
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原因及控制权的认定依据。
聚和材料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事项，请律师核查并出具明确的法律意见：
[bookmark: _GoBack]国有股东履行国有股标识等国资管理程序的进展情况。
科大智能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事项，请律师核查并出具明确的法律意见：
募集资金境内外用途占比，是否计划调回境内及调回境内的具体比例。
普祺医药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事项，请律师核查并出具明确的法律意见：
一、请说明（1）股东赤峰名泉为实际控制人李雨亮控制的主体，请按照《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境外发行上市类第2号》关于5%以上股东的要求对其穿透核查；（2）按照最近12个月内新增股东要求对2026年股份回购及转让的相关主体进行核查说明；（3）发行人股本中是否存在国有股本，是否应履行相关国资管理程序。
二、请说明（1）李雨亮、王宏嵋、韩永信委托他人代持发行人股权，导致发行人设立之初全部股权皆存在代持，请说明股权代持形成的具体原因，涉及的具体交易安排、代持还原情况，是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竞业协议或者有关管理制度的情形；（2）王红嵋将资金转入其兄嫂及普祺有限员工账户，相关主体再汇至名义股东毋兴账户，请说明上述安排的具体原因；（3）2020年赤峰普祺将注册资本转让给王红嵋，2021年王红嵋将所持股权全部转让给李雨亮，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备案材料关于股权代持解除时点的判断是否准确，股权代持已解除的依据是否充分；（4）李雨森代李雨亮、王红嵋持有赤峰清溪出资份额的具体原因，涉及的具体交易安排，以及赤峰清溪层面股权代持全部解除的依据是否充分；（5）备案材料是否完整、准确说明股权代持情况、历史股权代持是否合法合规；（6）就发行人设立及历次股权变动是否合法合规出具结论性意见。
三、请说明（1）发行人设立两个员工持股平台且激励方式不一致的原因；（2）祝力参与股权激励的具体情况，包括取得激励份额的时间、价格等，以及是否符合股权激励有关约定；（3）就股权激励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出具明确结论性意见。
四、请说明（1）复杂制剂项目办理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变更手续及环境保护建设项目重新报批手续的进展，是否存在实质障碍；（2）历史建设工程瑕疵的整改情况，是否存在被调查、处罚的风险，是否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障碍；（3）赤峰中誉置业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五、请说明本次拟参与“全流通”股东所持股份是否存在被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瑕疵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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